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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應置備文件及辦理事項



置備資料 法規依據 保存時限 罰則

勞工名卡 勞動基準法第7條 勞工離職後5年 2～30萬

工資清冊 勞動基準法第23條 5年 2～100萬

出勤紀錄

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

5年

9～45萬

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2～100萬

法定雇主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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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工資

◆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
之，但不得低於基本
工資（勞基法第21條
）。

◆ 僅指勞工於正常工作
時間內所得之報酬，
延長工時及休息日、
休假日、例假日工作
加給之工資均不列入
核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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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/1/1 ● 基本工資：23,100元
● 時薪：150元

109/1/1 ● 基本工資：23,800元
● 時薪：158元

110/1/1 ● 基本工資：24,000元
● 時薪：160元

107/1/1 ● 基本工資：22,000元
● 時薪：140元

111/1/1 ● 基本工資：25,250元
● 時薪：168元

112/1/1 ● 基本工資：26,400元
● 時薪：176元

113/1/1 ● 基本工資：27,470元
● 時薪：183元



何謂「工資」?

◆ 工資的定義：
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；包括工資、
薪金及按計時、計日、計月、計件以現金或實物
等方式給付之獎金、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
性給與均屬之。

→包括：
1、工資、薪金。
2、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、津貼。
3、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。

勞務對價性

給與經常性

制度性經常/時間上經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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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條I

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。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。

月薪：28,590元

• 扣全勤獎金致低於基本工資。

時薪：190元

• 因為勞工是身心障礙、動作慢，親友介紹來的不好意思拒絕，才講好1小時100元。

• 時薪110元，但我們有提供午餐（或店裡的點心），一餐至少50元，就超過了。

日薪：190元*每日工作小時數

• 以月薪折計日薪。 (28,590÷30÷8≒119)

常見違法樣態



何謂工作時間？

實際提供勞務時間
✓ 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

下，於雇主之設施內或
雇主指定之場所

✓ 含事前準備、事後整理

待命時間
✓ 使勞工之勞動力處於

雇主得支配之狀態
✓ 受令等待提供勞務

休息時間
✓ 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休息。休

息時間因不受雇主支配，得不包括於正常工作時
間內，可不給薪。 (勞基法第35條-罰鍰2～100萬)

✓ 未受雇主指揮監督及無須提供勞務或等待提供勞
務之時間。



第24條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，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

以上。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，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

二以上。依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。

出勤紀錄顯示有加班情形，未給加班費（責任制、提出加班申請）

未按標準發給（不論加幾小時均發給120元、加3小時計給半天薪資）

未將獎金納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算（如：全勤獎金、績效獎金、伙食津

貼、夜點費、夜班津貼、每月給付之三節獎金…）

加班一律補休

未計給休息日加班費

加班費算法乘1.33倍及1.66倍

常見違法樣態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

案例說明：劉得滑每月底薪29,000元+全勤獎金
1000元，每天上班8小時，再加班3小時的話……

30,000 29,000

1,000元30,000元(底薪29,000元+全勤獎金1,000元)÷30日÷8小時=125元

125元×(1+1/3) ×2小時=334元
125元×(1+2/3) ×1小時=209元



第32條第2項 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一日不

得超過十二小時。延長之工作時間，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。

未將每週休息日出勤工時計入。

1日工時超過12小時。

勞工想要多賺錢要求多加班。

常見違法樣態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

第30條第5項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，此項出勤紀錄應保存五年。

第30條第6項前項出勤紀錄，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。勞工向雇主申

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，雇主不得拒絕。

未記錄勞工出勤情形。

以打勾方式記錄、未記錄至分鐘。

未保存（出勤紀錄於算好薪資便一併給勞工、或銷毀）。

未逐日記載（主管不用打卡、外勤人員下班後即回家不用進公司

打卡）。

常見違法樣態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

雇主法定置備義務
出勤紀錄：

112年1月排班表

職稱 姓名
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

星期 二三四五六日一二三四 五 六 日 一

作業員A A A / A A A A / A A A / A A

作業員B B B B B B / B B / B B B B /

日期 上班 下班

112/1/10 皮卡秋 皮卡秋

112/1/11 皮卡秋 皮卡秋

112/1/12 皮卡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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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

◆ 有關正常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、延長工
作時間（加班）之認定、 休息時間及輪

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，勞資雙方應以書
面勞動契約約定，並訂入工作規則。

◆ 延長工作時間：勞工於完成工作後，以勞
資雙方約定之方式回報雇主，並留存紀錄，
雇主應記載勞工回報延長工作時間之終止
時間。

◆ 在外工作勞工之工作時間紀錄方式，非僅
以事業單位之簽到簿或出勤卡為限，例如：
行車紀可輔以電腦資訊或電子通信設備協
助記載錄器、GPS 紀錄器、電話、手機打

卡、網路回報、客戶簽單、通訊軟體或其
他可供稽核出勤紀錄之工具，於接受勞動
檢查時，並應提出書面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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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違法樣態

第36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休息，其中一日為例假、一

日為休息日。

連續出勤超過6日（勞工自己排班要出國玩）。

連續出勤30日，但每日只出勤4小時。

違規

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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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9條規定之例假、休息日、休假及特別休假工資應照

給。雇主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，工資應加倍發給。

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未加倍發給，未補休。

部分工時員工國定假日未發給工資。

不清楚哪幾天是國定假日。

國定假日遇休息日、例假日未補休1日。

月薪制勞工國定假日出勤1小時，未給予8小時。

常見違法樣態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違規





報告完畢

您的指教是我們進步的動力

www.osha.gov.tw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

